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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上年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

润 22,889,883.61 元， 根据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
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
应调减上年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2,609,903.75 元， 扣减 2019 年已分配的 2018 年
度现金红利 8,077,938.32 元，加 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9,370,524.02 元，减提
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3,937,052.40 元， 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7,635,513.16 元。
报告期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35,433,471.62 元。 经董事会决议， 公司
2019�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
分配方案如下：

为向股东提供合理的投资回报，并结合公司目前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含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15,411,61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661,997.37 元（含税）。公司 2019 年
度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曲江文旅 600706 长安信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高艳
办公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雁塔南路）曲江文化大厦 7层
电话 029-89129355
电子信箱 qjwldsh@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历史文化类旅游景区运营管理、策划、餐饮酒店、

旅行社和旅游商品销售等为核心的文化旅游产业运营。 有食、宿、行、游、购、娱六大
业务板块。 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景区运营管理业务、历史文化主题酒店管理（含餐饮
管理）业务、旅行社业务、演出演艺业务、文化旅游商品业务、园林绿化、旅游商业地
产业务及其他新型旅游业务等。

公司运营管理的文化旅游景区业务主要包含“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
西安城墙景区两个国家 5A 级景区，曲江海洋极地公园、楼观道文化展示区、大明宫
国家遗址公园等数个国家 4A 级景区，以及寒窑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
遗址公园、唐慈恩寺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等多个文化旅游景区。

公司酒店餐饮板块主要包含唐华宾馆酒店（首家唐文化体验式酒店）、芳林苑
酒店、曲江银座酒店、御宴宫（仿唐御宴）、金缘阁（婚庆主题酒店）等，形成了文化旅
游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完善了文化旅游的业态结构。

公司旅游服务形成了以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国内旅游、集团产业协同、目的地
旅游、研学旅游、商务旅游、门票销售、会议会展、签证代办、票务代理等多业并举的
综合化产品体系。

公司文化旅游演出业务结合盛唐文化、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精品文化旅游演出项目。 公司现有的文化旅游演出包括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仓鼓乐》、超时空唐乐舞剧《梦回大唐》黄金版、大型水舞光影秀《大唐追梦》、4D
光影体悟剧《道?梦空间》、海洋文化主题自主创排儿童舞台秀《哪吒》、360°球幕飞
行影院等。

旅游商品销售业务是公司下属子公司（西安曲江唐艺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
责专业化运营，经营旅游商品的策划、设计、销售，文化旅游区商品销售的整合运
营。

园林绿化业务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专业化运营，主要承接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园林绿化业务，目前拥有园林绿化二
级业务资质。

2、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历史文化类旅游景区运营管理、策划、餐饮酒店、旅行社、演

出演艺、旅游商品等为核心的文化旅游产业运营。 景区运营管理模式主要分为收费
式景区管理、开放式景区管理、自有旅游资产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权限范围主要包
括：收费式景区门票收费管理、景区基础物业管理、景区内日常经营性活动服务管
理、景区内专项商业活动服务管理等。 餐饮酒店多分布在景区周边，受益于景区客
流量增长，享受景区口碑和公司品牌效应。 旅游周边产品和服务（旅行社）及旅游演
出目前主要为完善景区旅游产品服务业务，发挥协同作用。 演出演艺提高了景区的
旅游价值，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旅游商品突出景区文化特色，丰富
旅游产业链。 旅游商业地产业务丰富和完善了公司业务链条，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518.70 万元，其中景区运营管理业务约占营
业收入的 65.60%，酒店餐饮业务占营业收入的 14.64%，旅游商品销售业务占营业
收入的 1.03%，旅游服务（旅行社）业务占营业收入的 16.27%，园林绿化业务占营业
收入的 2.47%。

3、行业情况
2019 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人民生

活福祉持续增进，国内游市场是全国旅游市场的主力军，无论从人数还是贡献的旅
游收入来看，都是我国旅游业主要的增长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 年国内游客 60.1 亿人次，同
比增长 8.4%；国内旅游收入 57251 亿元，同比增长 11.7%。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
断提高，以及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趋势加强，我国已进入融合创新的旅游时代。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
了巨大冲击，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一季度及全年，国内旅游
人次将分别下降 56%和 15.5%， 国内旅游收入分别下降 69%和 20.6%； 预计全年同
比减少旅游 9.32 亿人次，减收达 1.18 亿元。 随着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经济逐渐
复苏，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文化旅游产业必将迎来一轮新的发展，催生出新的市场

需求与商业模式，将重构旅游理念、旅游资源、发展模式、产业形态和服务方式。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645,450,647.
35

2,157,878,351.
33

2,157,878,351.
33 22.59 1,886,870,913.

11
1,886,870,913.

11

营业收入 1,305,186,979.
54

1,344,846,452.
31

1,344,846,452.
31 -2.95 1,132,206,742.

29
1,132,206,742.

2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026,654.39 76,097,558.00 76,097,558.00 -40.83 62,429,217.63 62,429,217.6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9,582,712.62 53,992,748.48 53,992,748.48 -45.21 53,612,847.33 53,612,847.3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56,792,656.
44

1,024,597,444.
34

1,024,597,444.
34 3.14 948,499,886.3

4
948,499,886.3

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006,105.03 147,569,911.1
4

147,569,911.1
4 -68.15 130,574,299.3

6
130,574,299.3

6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1 0.35 0.42 -40.00 0.29 0.35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21 0.35 0.42 -40.00 0.29 0.35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4.32 7.71 7.71 减少 3.39
个百分点 6.81 6.8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17,272,485.82 332,670,158.55 338,625,144.83 316,619,19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630,814.97 34,398,844.41 37,504,851.22 -57,507,85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6,864,554.69 31,478,350.47 36,096,825.45 -64,857,01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8,511,154.35 8,560,170.07 79,826,623.94 -2,869,534.6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0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8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西安曲江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19,085,187 114,511,121 53.16 0 质押 55,305,720 国有法人

周宇光 10,027,493 10,027,493 4.6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魏玉芳 -744,000 1,798,000 0.8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章安 1,728,000 1,728,300 0.8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通三益保健
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

171,600 1,029,600 0.48 1,029,60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卢冬芳 917,180 917,180 0.4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宏开升集装
箱有限公司 120,000 720,000 0.33 720,00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来军 -1,582,300 600,000 0.2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王明贤 536,847 536,847 0.2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李斌 524,040 524,040 0.2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64,545.06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48,757.23

万元，增幅 22.59%，主要原因为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增加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105,679.27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3,219.52 万元，增幅 3.14%，主要为本期实现
净利润所致。 资产负债率为 59.98%，同比增加 7.4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30,518.7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2.95%； 营业利润
4,788.3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8.5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502.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0.83%。

营业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公司大唐芙蓉园景区管理分公司原《梦回大唐》项目提升停演，公司唐华宾馆、
西安曲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餐饮分公司项目等筹开， 御宴宫提升改造等因素
影响。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 号通
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2）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
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3）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为了更加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
进行变更。

变更日期：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开始执行。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详见 2019 年 4 月 20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2、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变更日期：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

[2019]6 号通知要求编制执行。
（3）变更前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执行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执行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
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
执行。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的《关于修
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的规定执行。

（4）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报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项目 调整为“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

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 2019 年 8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3、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为规范公司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同时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如下：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①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和此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此
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② 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①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自公司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

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
② 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3）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影响
①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其中，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项目拆分为“应收账
款”及“应收票据”项目，“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拆分为“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项
目，“资产减值损失”改为“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② 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确认收入以及《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a� 新收入准则将所有收入统一纳入一个确认模式———控制权模式，而后判断是
否满足在一段时间内确认的条件，如果不满足，则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

b� 新收入准则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由风险报酬转移变为控制权的转移。
c� 新收入准则按照分摊至各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对合同中存在的

可变对价、重大融资成分、客户支付非现金对价、应付客户对价、合同折扣等做了详
细的规定。

d� 新收入准则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 明确规定根据各项履约义务所
承诺商品（或服务）的相对单独售价分摊交易价格。

（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①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仅影响报表格式，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不产生影响。
② 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在衔接规定方面，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变更后
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
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 2020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

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本公司合并范围包括母公司及 13 家子公司（其中包括一级子公司 9 家，

二级子公司 4 家），详见《2019 年年度报告》“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 ：杨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 ：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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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公司拟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是 1998 年在原西安会计师事务所（全国成立最早的八家

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基础上改制设立的大型综合性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陕
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外事大厦六层。 1994 年获得财政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是我国最早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2013 年 6 月 27 日经陕西省财政厅陕财办会
[2013]28 号文件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
务。

2、人员信息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吕桦；合伙人数量：

50 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303 人， 较 2018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人数未发生变
化，。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从业人员总数为 761 人，均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3、业务规模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度业务收入 40,177.70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8,369.34 万元。

2019 年度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了 31 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业务，收费总额
为 2,326.06 万元；涉及行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农、林、牧、渔业等，其资产均值为 101 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2019 年末，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 亿元，相关职

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质量控制体系， 自成立以来未受到过

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具有较强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和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三年均未受到任何的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朱洪雄先生、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袁蓉女士、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李

娟红女士均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
胜任能力。

袁蓉女士： 现任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
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1993 年加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审
计、财务咨询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 在审计、企业改制、企业并购重
组、IPO、再融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

朱洪雄先生：现任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2005 年加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审计、财务咨询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
业服务工作。 在审计、企业改制、企业并购重组、再融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

验。
李娟红女士：现任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部门总经理助理，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会员。 2012 年加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历任审计人员、项目经
理、高级经理，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等证券服务。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本期签字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且近三年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况。

（三）审计收费
经与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协商， 同意公司支付给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

度财务审计费用 45.5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8.70 万元，与 2018� 年度财务审计
费用、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相同。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建

立了较为完备的质量控制体系，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自成
立以来未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具有较强的投资者保护能力，亦不存在违反《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
映了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并提交董事会审
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希格玛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质量

控制体系，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自成立以来未受到刑事或
行政处罚，具有较强的投资者保护能力，亦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
映了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意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希格玛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质量
控制体系，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自成立以来未受到刑事或
行政处罚，具有较强的投资者保护能力，亦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
映了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

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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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2、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发出。
3、 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西安曲江文化大厦七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骆志松先生、李铁军先生、柳三洋

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现场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
5、会议由董事长杨进女士主持。 公司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2、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独立意见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结合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公司

发展阶段和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充分考虑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其
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客观实际。 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编号：临 2020-012）。

6、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杨进女士、李铁军先生、柳三洋先生、臧博

先生、杨涛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并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声明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需进行回避表决。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交易行为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符合公司主业发展方向，避免同业竞
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独立意见为：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交易行为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符合公司主业发展方向，避免同业竞
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 2020-013）。
7、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独立意见为：
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 [2019]6 号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编号：临 2020-014）。
8、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金融机构借款

的议案；
鉴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金融机构借款事项即将到期， 公司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累计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度的银行借款，
且超出该累计额度后发生的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 授权有效期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

该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
10、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独立意见为：公司不断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

制度完整有效，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公司各项内部控制严
格、充分、有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保证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公司运作
中的各项风险基本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
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或重要缺陷，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
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11、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声明如下：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建

立了较为完备的质量控制体系，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自成
立以来未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具有较强的投资者保护能力，亦不存在违反《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
映了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意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独立意见为：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建

立了较为完备的质量控制体系，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自成
立以来未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具有较强的投资者保护能力，亦不存在违反《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
映了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编号：临 2020-015）。
13、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编号：临

2020-016）。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 2020-014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本次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仅

影响报表格式，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新评估

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和此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此
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2、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自公司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

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
2、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其中，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项目拆分为“应收账
款”及“应收票据”项目，“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拆分为“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项目，“资产减值损失”改为“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2、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确认收入以及《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1）新收入准则将所有收入统一纳入一个确认模式———控制权模式，而后判断

是否满足在一段时间内确认的条件，如果不满足，则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
（2）新收入准则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由风险报酬转移变为控制权的转移。
（3）新收入准则按照分摊至各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对合同中存在的

可变对价、重大融资成分、客户支付非现金对价、应付客户对价、合同折扣等做了详
细的规定。

（4）新收入准则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明确规定根据各项履约义务所
承诺商品（或服务）的相对单独售价分摊交易价格。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仅影响报表格式，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不产生影响。
2、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在衔接规定方面，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变更后
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
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对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 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变更。 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出具了《关于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希会其字 (2020)0158
号）。 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我们认为，曲江文旅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关于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希会其

字(2020)0158 号）。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